
大華科技大學募款處理流程 

 

 

捐贈「現金」 

募款單位填

具「認捐書」 

出納組 

開具「收據」 

會計室登帳 

原簽辦單位將「認捐書」或「簽

辦單」，會辦單位留存，送至會計

室製作傳票。 

受贈實物本校相關單位點收後，並由

捐募單位開立捐贈證明文書，並交捐

贈人收執。 

校長核定 

研發處 

捐贈「圖書」、「物品、器材」 

捐募單位填具「簽辦單」 

主任委員(校長) 執行秘書(研發處) 募款團隊(校友、系友、企業) 


